[bookmark: _Hlk489946274]《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南澳鄉諮詢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8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分
貳、主持人：南澳鄉公所 林志雷 秘書
參、地點：南澳鄉公所二樓第二會議室 
肆、申請單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
伍、研究計畫名稱：泰雅傳統歌舞運動訓練對老年人之下肢肌力與肌耐力、平衡能力、步態表現以及文化認同的成效探討─以南澳鄉泰雅族為例
陸、研究主持人（申請人）：劉影梅／特聘教授 
柒、出／列席人員：
出席委員：南澳鄉公所代表林志雷（代理）、庫巴博部落代表鄔秋香（代理）、各姆姆部落代表松亞倫、比亞豪部落會議主席王建國、金岳部落會議主席林士帆、武塔部落會議主席胡茂昌、樟林部落會議主席張振龍、德卡倫部落會議幹事哈勇‧諾幹
列席人員：
一、研究團隊代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特聘教授劉影梅、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研究生彭培恩
二、專管中心代表：
協同主持人陳張培倫、專任助理高振洋、臨時人員黃星樺
（詳見簽到表） 
捌、南澳鄉諮詢會應出席委員人數計10人（含召集人），法定出席人數6人，實際出席人數8人，全程出席人數／議決人數8人。 
玖、紀錄：黃星樺、高振洋
拾、會議內容： 
一、推舉主持人，及確認出席人數達法定標準。
（一）出席委員一致同意由南澳鄉公所林志雷秘書擔任會議主席。
（二）主席確認出席委員已過半數。
二、 專管中心報告：（略） 
三、 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四、 綜合討論及詢答： 
（一）諮詢專家學者建議／意見
1. 鄭川如：
(1) 就我的經驗而言，55歲以上泰雅族的長者，有可能對中文不是很熟悉；你跟他用中文聊天他會回答，但更深入的話題未必能聽懂。建議研究主持人在經費允許情況下，邀請當地部落族人做同步口譯。
(2) 依據「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第九條，「研究計畫於諮詢及取得目標群體之同意時，研究主持人及諮詢會會議或部落會議應就下列事項進行約定」，包括「一、研究結果所衍生商業利益之回饋機制」、「二、目標群體於研究過程之參與機制」、「三、研究成果所得技術之移轉機制」和「四、其他與研究過程、成果及其他有關之事項」。但是在研究團隊提交的計畫書中，並未針對此四項做仔細的說明。其中針對第三項「研究成果所得技術之移轉機制」，我個人的建議是，研究執行後，如果發現研究成果對部落族人有幫助，可以將相關資訊用課程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和族人分享。
(3) 研究執行後，在成果發表之前，也應該要告知目標群體研究結果，並取得諮詢同意，以免部落因研究成果的發表而被標籤化或造成其他傷害。
(4) 另外是和計畫實施方式有關的意見：計畫書中提到實驗組、控制組各需要40個人，但是文健站的總人數卻只有25到30人之譜。況且部落族人並不是人人都會出席文健站的活動，有時可能也會中途離開，如此一來樣本數恐怕會不足。
2. 曾子璿： 
(1) 計畫中有使用到問卷調查，但問卷中列出的某些活動，在部落中並不存在，族人恐怕不知如何回答問卷；又或者問卷中使用的某些名詞，部落族人可能並不熟悉，這些都可能影響到問卷調查的有效性。建議研究團隊和語推人員或熟悉族語的人士討論如何修改問卷的問法。
(2) 進行調查時，建議找熟悉族語的人士協助。
(3) 計畫中提到的四個文健站中，有部分站點的到站率並不高。再加上疫情的影響，到站率可能較平常更低。因此研究實行後，樣本數是否足夠，是較令人擔心的。建議研究團隊思考是否增加納入更多站點。
(4) 文健站原本就有體適能和延緩失能的課程，那這份研究計畫要如何和文健站原有的課程做出區隔？建議研究團隊思考此問題。
(5) 因文化健康站原本有課程規劃，若文健站參與此計畫，未參加本計畫之長者，應妥善安排。且執行介入之肌力運動時，長者安全需留意。
(6) 因部落長者多從事農務，長時間配戴手環的可行性須評估，建議可增加其他動機讓長者願意長時間配戴手環，例如讓長者了解配戴之後對於健康之幫助、或手環外觀可以用具有當地族群文化特性的圖騰或編織設計、或有吸引力的小禮品等等。
 
 （二）委員意見：
1. 德卡倫部落會議幹事哈勇‧諾幹：
(1) 請問有必要將部落的名稱寫出來嗎？是否可改用化名？假如研究發現有某部落的長者肌力特別差，擔心他們會承受汙名。
(2) 研究過程當中，除了醫師、研究人員和課程講師之外，似乎也需要族語老師、照服員等人參與協助。在經費概算表中，有大約十二萬多元的經費，但是似乎沒有編列經費給予族語老師、照服員任何回饋。建議對這些協助翻譯、協助和長者溝通的人員也都給予回饋。
(3) 研究執行後，如產出對長者肌力有所助益的技術，建議可以錄製成影帶回饋給部落，或者用其他方式回饋。
2. 金岳部落會議主席林士帆：
(1) 研究中預計使用的腕錶，是何種類型的？是有計步功能的嗎？因為很多長者都要做農事，如果過程中腕錶壞掉了，需要賠償嗎？
(2) 長者罹患心血管疾病者人數不少，開過刀的更是不少，假如排除掉他們的話，樣本數是否足夠？
3. 武塔部落會議主席胡茂昌：
(1) 這份研究我原則上很支持的，但有些長者身體較弱，或是有受過傷，請研究團隊一定要審慎評估長者是否適合參與研究。
(2) 老人家到文化健康站做舞蹈，他們覺得高興、歡樂，於是就會活得長久。所以我很支持這份研究。
4. 各姆姆部落代表松亞倫：
南澳村有兩個文化健康站。兩個文健站的人數加起來，不會超過60人，因為每一個文健站都只有20幾人，加起來大約就是50幾人。據我觀察，這50幾位長者，差不多就佔了南澳村55歲以上原住民人口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這50幾位長者，其中一半以上，他們的孩子都是在外地工作，或者因為工作必須早出晚歸。其中也有不少人是開過刀的，或者是罹患過重病，例如癌症。於是他們到文健站來，就有人關心他們。我常常看到他們做各種運動，其中身體比較好的長者，幾乎都還在為他們的家族、家庭努力付出。所以我很期盼這份研究的成果，期待能夠為老人家帶來幫助。如果研究結果確實找出能幫助老人家下肢健康的方法，我希望能夠錄製成影片或是製作教本，讓照服員能夠參考。
5. 樟林部落會議主席張振龍：
(1) 金洋村的55歲以上老人，人數是132人，並不多；並且一年當中有數個月的時間他們都在務農，到站率不會很高；有些老人家如果生病住院，當然也不會來。假如研究單單只以55歲以上長者為研究對象，我擔心找到的研究對象人數會很少。建議年齡再下修一點。
(2) 我在原民台上常常看到其他部落的年輕人在參與舞蹈，但是卻很少在原民台上看到泰雅族人參與舞蹈。泰雅族在鄰近的都會區和兩個鄉鎮的人口數，有一萬五千人，阿美族則只有一千多人，但是在電視節目中，卻往往呈現的是阿美族的文化。我們已經太弱勢了。在宜蘭縣原住民族多功能會館裡所呈現的，主要也是阿美族文化，而不是本縣的泰雅族文化。對此我非常不滿。我希望能看到我們南澳發光發熱的一天。你們的研究我是非常支持的，只是希望你們能將我們的心聲銘記在心。
(3) 你們的經費老實講不是很多，看可否再往上增加。
6. 德卡倫部落會議幹事哈勇‧諾幹（第二次發言）：
在研究計畫中，有安排兩首歌曲：〈泰雅族歡樂歌Rimuy Sola Rimuy Yo〉和〈太魯閣之戀〉。請問〈太魯閣之戀〉是泰雅族的歌曲嗎？建議再行考慮是否選這兩首歌。
7. 庫巴博部落代表鄔秋香（代理）：
(1) 其實我們泰雅族的音樂不多，而且通常都很慢，不見得適合搭配舞蹈，所以我們在跳舞時，也經常會去改良、改編傳統音樂。 
(2) 現在這個研究方案是不錯，我滿支持的，謝謝。
8. 樟林部落會議主席張振龍（第二次發言）：
(1) 我的意思不是要去刻意區分族群，我們也不會排斥阿美族，我們都是一家人，只是既然泰雅族在宜蘭縣屬於大族群，文化的呈現當然也應該以泰雅族為主。

（三）研究團隊回覆： 
1. 彭培恩研究生︰
計畫書中寫到的〈太魯閣之戀〉這首歌曲，我們後來已更改為〈泰雅之歌〉。
2. 劉影梅特聘教授︰
(1) 謝謝主席和各位委員的提問、建議和支持。發揚文化，其實就是創作的過程。我們在過去在做服務、做調查的過程中，曾經發展出了一首〈用藥健康歌〉。之所以會有〈用藥健康歌〉，就呼應到剛才兩位專家學者所指出的，有時候漢人所說的某些詞彙，例如「用藥」，族人未必能夠清楚了解。所以我們花費很大努力，克服困難發展出了一首〈用藥健康歌〉。我們這次的研究計畫，也是抱持著類似的願望。我們希望找出各種增進老人下肢肌力的各種運動元素，並將這些元素轉化為泰雅族的舞蹈。這就是我們希望發展的技術。
(2) 剛才委員們很關心樣本數會否不足的問題。確實，我們目前能夠掌握的實驗組、對照組樣本數只有14和18人。這是因為我們的保護機制非常嚴格，所有的實驗組和對照組參與者都經過醫師評估，只要有一點點危險，我們就不會將他納入。所以我們也在考量是否適度放寬。例如有些長者雖然開過刀，但是術後恢復得很好，或許也可以邀請進來。
(3) 我們的參與機制，是和醫師、護理師、文健站一起發展出來的；泰雅舞蹈，則是從泰雅音樂和舞蹈的學理出發，並和泰雅族的廖珍琴老師一起發展出來的。過程中族語老師也有參與。剛剛有委員建議要給予研究參與者回饋，我非常同意。我們會再行盤點經費，並把應列入但未列入的經費列出。
(4) 研究使用的腕錶，損壞了不需要賠償。但腕錶單價不斐，研究結束後，恐怕無法贈送給長者們；且腕錶無法顯示任何數字，長者拿回去後恐怕也沒有用處。
(5) 有委員提到地名是否可以使用化名，我非常同意，可以使用化名。另外也向各位委員保證，我們不會將前測資料拿去和漢民族的常模做比較。
(6) 研究執行完畢後，我們會將成果技術的影片送給所有的泰雅部落和原住民族委員會。將來研究成果出爐時，我們一定會再申請一次諮詢同意，來向大家請教。

五、 表決 
（一）委員人數：10位，出席人數：8位。 
（二）表決結果：出席委員人數8人，離席0人，同意8票，不同意0票，迴避0票， 領票未投0票，廢票0票。
（三）議決：本案議決結果為同意。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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